
 
衛生福利部農委會環保署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通報及應變處理流程 

衛生福利部 農 委 會 環 保 署 

進行市售食品抽驗 

檢驗結果偏高 
(大於我國或其他國家食品標準) 

(戴奧辛以衛生署訂定之限值為標準) 

 (Screening Test) 

追查供應檢體之 

農(畜)戶來源 

透過三會署聯絡窗口 

通報並採取應變措施 

1. 進行農(畜)戶複驗 

    (Confirm Test) 

2. 暫時對農畜產品實施移動 

 管制避免流入市面 

3. 結果偏高檢體銷毀前針對 

 飼養之可能污染來源進行 

 調查(94.11.04修訂) 

農(畜)戶附近 

污染源清查 

檢驗結果 

是否仍偏高 

是否有 

特定污染源 

1. 進行相關環境 

    調查/檢測 

2. 污染源管制 

1. 通知農(畜)戶 

    可正常上市 

2. 解除管制 

統一發布新聞對外說明 

政府處理經過及後續追蹤辦理事項 

召開部會三副首長協商緊急應變措施會議 

是 

是 否 

否 

農畜水產品檢測 

結果偏高 

環境介質及污染源 

調查結果偏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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